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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滔（衡阳）实业有限公司现有“副产1.325万吨/年氢能源综合利用建设项目”已于2025年4月完成了竣工环保自主验收，该项目对放空粗氢气实施回收，部分粗氢经提纯后外售，另一部分粗氢作为20t/h燃氢锅炉燃料。现因市场行情影响，建滔公司外售氢气量有所减少，导致放空氢气增多。为解决多余氢气放空带来的安全问题和进一步完善循环产业链，建滔公司拟投资1000万元在现有20t/h燃氢锅炉房西侧的闲置厂房内新增一台19t/h燃氢锅炉，同时根据园区企业需要配套延伸约900m（DN80）的厂外输氢管线。输氢管线沿园区化工管廊架设，新增管道在用氢企业外墙处设置流量计和自动切断阀。19t/h燃氢锅炉项目不涉及氢气提纯、压缩等工序。我局原则同意《建滔（衡阳）实业有限公司19t/h燃氢锅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结论和建议，报告表可作为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需全面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19t/h燃氢气锅炉废气经低氮燃烧（扩散燃烧+FGR 烟气再循环）后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2 中燃气锅炉排放标准后经25米高排气筒排放。
2、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制备纯水产生的反渗透浓水和树脂再生废水均送至采卤区回用于采卤不外排。

3、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及噪声污染管理防治工作措施。制备纯水产生的废过滤膜和废树脂交由厂家回收。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合理布局，采用减振、消声、隔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相应标准。
4、加强项目的日常管理和安全防范。企业应建立健全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设置专门的环保管理机构，落实专职环保技术人员。及时修订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落实事故应急防范措施，杜绝环境风险事故。
三、本项目污染物总量控制：NOx≤7.2t/a。
四、项目建设必须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并按照相关规定做好竣工验收工作。项目竣工并具备生产 （运行）条件后，你单位须按《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办理排污许可相关手续后，方可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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